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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推薦領域 (請擇一勾選，不得複選)
	領域
	精神科醫院評鑑委員資格
	請擇一勾選

	1. 精神科醫院評鑑-管理領域
必要條件
1.碩士(含)以上學位。
2.護理師證書。
3.右側1~5項資格擇一
	1-1.任精神科教學醫院評鑑合格醫院，或任區域醫院評鑑合格以上醫院一級主管以上職務之實務經驗，合計達十年以上。
	

	
	1-2.任地區教學醫院評鑑合格醫院一級主管以上職務之實務經驗，合計達十二年以上。
	

	
	[bookmark: _GoBack]1-3.任精神科醫院評鑑合格醫院，或任地區醫院評鑑合格以上醫院（非教學醫院）一級主管以上職務之實務經驗，合計達十五年以上。
	

	
	1-4.曾任中央主管機關醫政相關業務科長以上職務（非現職人員）或任地方衛生機關正副首長職務達五年以上。
	

	
	1-5.具博士學位，
擔任國內大學醫務管理科、系、所助理教授以上或管理相關科、系、所副教授以上之相關教職，及具有精神科教學醫院評鑑合格醫院，或區域醫院評鑑合格以上醫院管理實務經驗，合計達五年以上，並有相關著作。
	

	2. 精神科醫院評鑑-護理領域
必要條件
1.碩士(含)以上學位或副教授以上。
2.護理師證書。
3.右側1~4項資格擇一
	2-1.任精神科教學醫院評鑑合格醫院，或任區域醫院評鑑合格以上醫院護理臨床實務工作經驗，合計達八年以上。
	

	
	2-2.任精神科教學醫院評鑑合格醫院，或任區域醫院評鑑合格以上醫院護理主任（含副主任）以上職務，或任醫學中心評鑑優等醫院護理督導以上職務，合計達四年以上。
	

	
	2-3.任地區教學醫院評鑑合格醫院護理主任以上職務，合計達六年以上。
	

	
	2-4.任精神科醫院評鑑合格以上醫院，或任地區醫院評鑑合格以上醫院（非教學醫院）護理主任以上職務，合計達八年以上。
	





二、基本資料
	受薦者
	姓    名
	

	
	職    稱
	

	
	機    構
	

	
	機構屬性
(勾選)
	□精神科教學醫院－區域      □精神科教學醫院-地區
□精神科非教學醫院－區域    □精神科非教學醫院-地區
□醫學中心                  □區域教學醫院
□區域非教學醫院            □地區教學醫院
□地區非教學醫院            □其他(ex.國內大學護理系所)

	推薦者
	機    構
	


三、評核內容
	評   核    項    度
	得分

	一、最高學歷及部定教職  (擇優評分)  
	

		
	無教職
	講師
	助理教授(含)以上

	碩士(含)以上
	0分
	1分
	2分



	

	二、曾擔任主管職務經歷  (各主管職級包含以上，擇優評分)
	

	
	機構屬性

年資
	地區或區域非教學醫院主任
	地區教學醫院(副)主任或區域教學醫院督導
	區域教學醫院(副)主任 或
醫學中心督導
	醫學中心(副)主任 或
護理系所主任 

	4-6
	0分
	0分
	1分
	2分

	>6-8
	0分
	1分
	2分
	3分

	>8-12
	0分
	2分
	3分
	4分

	>12-16
	0分
	3分
	4分
	5分

	>16-20
	0分
	4分
	5分
	6分



	

	三、精神科臨床實務工作總年資  (擇優評分)  
	

	
	機構屬性

年資
	地區醫院/區域非教學/精神專科地區或區域非教學醫院
	區域教學醫院/
精神專科地區教學醫院
	醫學中心/
精神專科區域教學醫院

	5-7
	1分
	2分
	3分

	>7-10
	2分
	3分
	4分

	>10-14
	3分
	4分
	5分

	≧15
	4分
	5分
	6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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